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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关于印发国有资产丢失损坏赔偿办法（试行）的
通  知

各部门、各单位：
现将《重庆化工职业学院国有资产丢失损坏赔偿办法（试行）》印发给你们，请认真组织学习并遵照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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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化工职业学院
国有资产丢失损坏赔偿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加强国有资产管理，保障设备资产的安全、完整和使用效益，避免人为损坏和丢失，保证学院教学和科研的顺利进行，根据财政部《事业单位国有资产管理暂行办法》（财政部令第36号）、《事业单位财务规则》（财政部令第68号）、《市本级教育系统国有资产处置管理暂行办法》（渝教财发〔2021〕41号），以及市财政局和市教委的有关规定，结合学校实际，制订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所有使用学院国有资产的人员，包括本校教职工和外单位来我院临时工作和临时聘用的人员。
第三条 按照“谁使用、谁管理、谁负责”的原则，各部门应根据本办法，结合部门资产管理的实际情况，建立健全相关制度，有效防止国有资产的损坏和丢失。
第二章  赔偿范围
第四条 由于管理不善和使用不当等原因造成国有资产人为损坏或丢失，应予赔偿。
1. 不听从指挥，违反操作规程，造成国有资产损坏的；
2. 未经批准，擅自动用或拆卸国有资产造成损坏的；
3. 工作不负责任、错误指挥、制度不健全造成国有资产被盗、烧坏、损毁的；
4. 未经管理部门批准，擅自将国有资产携出校外造成损坏或丢失的；
5. 由于领导失职，对所辖部门资产没有明确分工而造成损坏和丢失的。
6. 因其它管理不善或负有管理责任等原因造成的损坏或丢失的。
第五条 下列客观原因造成国有资产损坏和丢失，经过鉴定和有关负责人证实，可不予赔偿或减免赔偿。
1. 因实验操作本身的特殊性（包括国有资产的检修、试运行等），属不可预见的损坏。
2. 由于国有资产本身的质量问题造成正常使用中的损坏。
3. 发生事故后，能积极设法挽救损失，且主动如实报告，认识较好；
4. 由于其他不可抗力等客观原因造成意外损坏、损失。
第三章  责任认定及处理
第六条 发生国有资产被盗时，使用部门应立即报告学院安全保卫部门，由其组织相关人员查明情况。被盗国有资产未能追回的，由安全保卫部门根据学院安全管理制度，划分责任，资产管理部门提出赔偿处理意见报分管院领导同意后实施。
第七条 大型精密贵重设备等国有资产发生事故可能影响设备继续正常使用的，使用部门应立即报资产管理部门，由其组织学院相关部门查明原因，提出处理意见。需要赔偿的由资产管理部门报分管院领导同意后实施。
第八条 因部门资产管理制度缺陷，责任人不明确，操作不当等引发的国有资产人为损坏；申请国有资产报废时不能提供相应实物资产的；国有资产丢失的，均应当进行赔偿。针对具体事件，由学院资产管理部门协同相关部门，依据实际情况，提出相应的赔偿处理意见。
第九条 对被盗、丢失、损坏事故隐瞒或有意包庇的，按照相关制度严肃处理。
第四章  赔偿处理
第十条 国有资产丢失应根据丢失的原因划分赔偿责任。
1. 属于被盗并有安全保卫部门证明（校外被盗应有当地公安机关证明），也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可以减免赔偿；
2. 因管理不善，属于使用部门责任的，应由使用部门进行赔偿；
3. 因工作不负责任，造成国有资产丢失的，应由责任人进行赔偿；
4. 学生借用国有资产丢失的，由其相关部门、院系、委托人、学生进行赔偿。
第十一条 国有资产损坏赔偿金遵循以下计价原则：
1. 损坏丢失零配件的，只计算零配件的损失价值。
2. 局部损坏可以修复的，只计算维修成本（人工、材料等）费。
3. 因局部损坏或丢失零配件而致使整机报废的，视国有资产使用年限，按当前市场评估价值赔偿。
4. 损坏后质量显著下降，但尚能使用的，应按其质量变化程度及当前市场评估价值酌情赔偿。
第十二条 赔偿金按下列公式计算：
赔偿金＝资产原值×赔偿比例×加权系数。
赔偿比例=（折旧年限-已使用年限）/折旧年限，赔偿比例至少5%。若资产设备已经完成折旧，性能良好，能够正常使用，赔偿比例按照10%执行；若资产设备性能较差，达到报废处置条件，赔偿比例按照5%执行。
折旧年限：固定资产或无形资产按规定的折旧年限执行，其余资产折旧年限按照1年计算。
加权系数：0.1～1，在责任划分时确定。
第十三条 赔偿款应在责任认定后一月内交学院财务处，属教职工赔偿的经催促逾期仍未交纳赔款，由学院相关部门在本人工资或补贴中扣除。属学生赔偿的，由学生所属二级学院负责督促缴纳，未按时缴纳的，由责任部门相关人员负责缴纳。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四条 本办法由资产管理处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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